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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财产关系与物权法

原则的冲突

———兼论信托财产关系的民法典表达

楼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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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美信托的“双重所有权”安排与大陆法系物权法原则的冲突无法通过解释消减。大陆法

系国家在引入信托时的各种模式都试图在保留英美信托信托财产管理和收益分离的灵活性的同时，

防止因信托的引入而导致本国法律的“分裂”。中国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权属既可以转移给受托人，

也可以不转移给受托人，不明确界定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权利的性质，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同时对

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做具体的规定，从比较法上看，与《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

的海牙公约》的规定“不约而同”。但是，无论是“委托人”还是“受托人”的所有权恐怕都不能经受大陆

法系所有权完整性和不可分性的检验。我国民法典可以参考国外立法，对信托财产所有权作概念层

次的特别规定，从而为信托单行法（尤其是信托财产关系）的解释和实施留出空间，避免单行法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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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游离于整个法律体系之外。

关键词　信托财产关系　物权法基本原则　信托财产所有权的民法典表述

引　　言

源于英国的信托，由于其灵活性，在民商事领域的应用极其广泛。〔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正在紧锣密鼓制定中的民法典似乎无意将２００１年制定的《信托法》纳入其中，也无意在将来的

民法典中提及信托。〔２〕

讨论信托与民法典关系的文献虽然不多，但也绝非凤毛麟角。〔３〕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淳教

授更是概括出在民法典的合同法部分规定“信托合同”、在民法典的法人部分将信托规定为财团法

人、在民法典的财产权部分将信托规定为一种财产管理模式、在民法典的捐赠财产部分将“信托”

规定为对捐赠财产的一种管理方式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容纳信托的模式。〔４〕

本文拟从大陆法系国家在引入信托时处理信托财产关系与物权法固有原则冲突的模式入手，

分析我国信托法的解决方案，并对我国信托法的解决方案在民法典制定后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分

析，进而对民法典应该如何为信托财产关系安排留出必要的接口提出建议。

一、英美信托的双重所有权安排与

大陆法系物权法原则的冲突

　　梅特兰曾公开说：“对我而言，信托不太可能诞生于这样的一个民族之手，这个民族明确地区

分对人权和对世权，并将这一区分作为其法律体系的总体框架。”〔５〕尽管如此，梅特兰以后的学者

们对这种冲突是否真实存在，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检索讨论英美信托的双重所有权安排是否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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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年末，全国６８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突破２６万亿元，达２６．２５万亿元

（平均每家信托公司３８５９．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８１％。参见郭梦迪：《２０１７年信托资产规模突破２６万亿元》，载

《中国证券报》２０１８年４月４日。

参见高凌云：《信托法与民商法的冲突与衔接：论我国信托法研究的三大基础问题》，载《第二届两岸信

托法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９日印刷，第１５页。

参见刘仲平：《论信托与我国民法典之关系及其模式选择》，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８５～８９页（该文主张将信托编纂于民法典总则编，置于代理之后）；刘正峰：《财产独立管理委托

的信托性质与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研究———从财产管理委托的类型化分析展开》，载《北方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

５２～６１页（该文认为委托财产依财产公示制度转移于受托人的财产管理委托中的财产独立管理委托与信托的同

一性是信托制度民法化的实践基础；对物权概念为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提供了理论基础；《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

典》为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侯怀霞、钟瑞栋：《信托财产权的性质及其在民法典中的

地位》，载《求是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９６～１０１页（该文认为作为信托法的核心概念之一的信托财产权不是物权，

不是债权，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样也不是物权和债权的变形或组合，而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我国

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对其有所反映）。

参见张淳：《大陆法系的信托立法———若干国家与地区尚未确立信托制度的原因》，载《南京大学法律评

论》２００４年秋季号，第２２４～２２７页。

参见［英］Ｆ．Ｗ．梅特兰：《国家、信托与法人》，樊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８页。



陆法系物权法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文献，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传统的大陆法系

国家的学者似乎更倾向于得出所谓的矛盾是建立在对英美信托法和财产法概念的误读上，根本不

存在所谓的冲突的结论；〔６〕而那些被普通法汪洋大海包围的大陆法系孤岛，如美国的路易斯安娜

州、〔７〕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８〕以及英国的苏格兰 〔９〕的学者们似乎更愿意承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

并试图在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下找出解决之道。这也许是因为后面这些学者对普通法系与大陆

法系的对立更能感同身受吧。下面我们就从否定冲突存在的文献入手，分析这些文献在论证进路

上与承认冲突存在的文献的区别，并提出相关的结论。

（一）孤立考察大陆法系物权法各原则ｖｓ．全面考察大陆法系物权法原则

比较两类文献，不难发现，那些承认矛盾和冲突存在的文献，在考察大陆法系可能与“双重所

有权”冲突的规则时，往往不局限于“一物一权”原则，而是把大陆法系物权法的诸多原则作为一个

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得出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论的文献则往往只考察大陆法系物权法基本

原则中的一个，即使那些同时考察多个原则的作者，也往往孤立地考察各个原则。

如果我们孤立地考察大陆法系物权法的单个原则（规则）能否包容英美信托的双重所有权安

排，我们的结论可能都是“是”。例如，如果用大陆法系国家所有权的概念来衡量英美信托中的“普

通法上的所有权”和“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我们不难发现，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所享有的“普通法上

的所有权”是一个单纯管理而不收益的权利，〔１０〕“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是一个消极受益和救济（追

及和请求损害赔偿等）的权利，都不是大陆法系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因此，所谓的“双重所有”实

质上是不存在的。即使我们把受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认定为大陆法系民法物权体系

中的用益物权，这两个用益物权并不矛盾，更何况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是对物权、还是对人权，即使

是英美的学者也存在争议。〔１１〕对于一物一权，我国民法学界传统的理解是一物之上只能设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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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Ｓｅｅｅ．ｇ．，ＰｉｅｒｒｅＬｅＰａｕｌｌｅ，“Ｔｒｕ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１５Ｊ．Ｃｏｍｐ．Ｌｅｇｉｓ．＆ＩｎｔｌＬ．３ｄｓｅｒ．２２
（１９３３）（作者是法国著名的律师，主张信托无非是一个特定的概括财产［财团］，并不和大陆法系的概念冲突［ｔｈｅ

ｉｄｅａｏｆ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ｄ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ｕｍｈｅｎｃｅｏｆａｔｒｕｓｔｈ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ｏ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Ｌｕｐｏｉ，“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Ｔｒｕｓｔｓ”，３２Ｖａｎｄ．Ｊ．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ｌＬ．９６８（１９９９）（该文认为信托与大陆法系民法的基本原则

并不矛盾［“【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ｓｅｒｔｓｔｈａｔｔｒｕｓｔｓａｒｅｎｏｔ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ｓｙｓｔｅｍｓ”］）。另参见王涌：《论信托法与物权法的关系———信托法在民法法系中的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９５页（该文认为“信托受益人的权利虽具有一定的物权效力，但是，离所有权还是

相去甚远”；“所谓受益人所有权概念是不成立的，它更多的是税法等领域的一种比喻性的用法”）。

Ｓｅｅｅ．ｇ．，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ＴｒｕｓｔＣｏｄｅｉｎ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ｃｔｓ：Ｔｈｅ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ＴｒｕｓｔＥｓｔａｔｅｓＡｃｔ”，１３Ｔｕｌ．Ｌ．Ｒｅｖ．７０（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Ｓｅｅｅ．ｇ．，ＤａｎｉｅｌＮ．Ｍｅｔｔａｒｌｉｎ，“ＴｈｅＱｕｅｂｅｃ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２１ＭｃＧｉｌｌＬ．Ｊ．１７６（１９７５）（作者

指出即使大陆法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引入信托，但无法通过立法消除信托与民法固有原则的冲突［ｔｈｅ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ｏｆ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ｎｏｔｒｅｍ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ｃｅｒｔａｉｎ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Ｓｅｅｅ．ｇ．，ＧｅｏｒｇｅＬ．Ｇｒｅｔｔｏｎ，“Ｔｒｕｓ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ｑｕｉｔｙ”，４９Ｉｎｔｌ＆Ｃｏｍｐ．Ｌ．Ｑ．６００ ６０１（２０００）．爱丁

堡大学的Ｇｒｅｔｔｏｎ教授在指出苏格兰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双重所有权”安排的挑战后，承认双重所有权与大陆法系

固有规则相冲突。

ＳｅｅＰｈｉｌｂｒｉｃｋ，“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Ｌａｗ”，８６Ｕ．ｏｆＰａ．Ｌ．Ｒｅｖ．７０２（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ｔｉｔｌｅｉｓ

ｎ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ｔｏ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ｏｆｕｓｅｒ．．．）．”麦塔林更是明确指出：“当普通法系国家

的律师说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时，他们是指受托人享有一束称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的权利。这束权利与

构成大陆法系民法上所有权的权利大不相同。”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Ｎ．Ｍｅｔｔａｒｌｉ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ａｔ１９２．

陈雪萍教授对英美学者就信托受益人权利究为对人权还是对物权的文献做过梳理。参见陈雪萍：《信

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对人权抑或对物权》，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７３～７８页。但英美法语境下的对人

权、对物权与大陆法系的物权、债权恐怕不好一一对应。参见赵廉慧：《信托受益权法律性质新解———“剩余索取

权理论”的引入》，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４５页。



个所有权；同一物上可以并存数个用益物权，但这些用益物权间不得相互矛盾。〔１２〕因此，如果我

们不受“所有权”这样的词语的影响，而是探究英美信托中“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和“衡平法上的所

有权”的实质，那么，所谓的“双重所有权”构造至多只是一个物上有两个用益物权，所谓的冲突自

然也就没有了。

同理，如果我们只讨论物权法定原则与英美信托的双重所有权构造是否相容，我们不难得出

与王涌教授相同的结论：“信托受益权是信托法规定的，它没有突破物权法定主义。只是它没有像

担保物权和用益物权那样，被规定在《物权法》中，并获得一个明确的名称而已。”〔１３〕王涌教授进一

步推理道，即使信托法规定的信托受益权隐含无数可能的物权类型，物权法定主义也没有被突破，

因为完全可以考虑“仿担保物权编和用益物权编的规定，在信托物权总类型下，创设数个次类型，

对信托物权的客体或具体内容加以分类并予以限制”。〔１４〕

与前面乐观主义的结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杜兰大学法学院的约翰·米诺·威斯德姆教授在

评价美国路易斯安娜州《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Ｔｈｅ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ＴｒｕｓｔＥｓｔａｔｅ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３８）》时形象地

指出了双重所有权构造与一物一权的冲突：“严谨的民法学者们深信，不管有多少天使能在一个针

尖上跳舞，没有两个人能同时占有一个点，因此同一财产上也不能有两个所有人，即使一个是普通

法上的，一个是衡平法上的。”〔１５〕但是，与双重所有权构造不兼容的绝对不止一物一权原则。或者

说，一物一权原则只是最明显的与双重所有权构造不相容的物权法原则。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律师

丹尼尔·Ｎ．麦塔林（ＤａｎｉｅｌＮ．Ｍｅｔｔａｒｌｉｎ）先生在１９７５年对当时的魁北克民法典第９８１ａ条规定的

信托进行分析时就先把魁北克民法典引入信托的困难分为解释上和实质上的两大类，并进而指出

解释上的困难主要是大陆法系所有权不能被悬置的原则；当人们为克服解释上的困难而把信托财

产赋予受托人或受益人时，实质上的困难就出现了，信托受托人的管理性的权力或者受益人的权

利符合大陆法系关于所有权的定义吗？〔１６〕１９８３年，洛约拉大学新奥尔良分校法学院的凯瑟琳·

范图拉托斯·罗里奥（ＫａｔｈｒｙｎＶｅｎｔｕｒａｔｏｓＬｏｒｉｏ）教授综述了民法学者提出的“双重所有权”安排

与大陆法系的不兼容之处：（１）所有权的绝对性（完全性）与不可分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２）物权公示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３）物权法定 （狀狌犿犲狉狌狊

犮犾犪狌狊狌狊）。〔１７〕王涌教授在其２００８年讨论信托法与物权法关系的文章中，引述了法国和荷兰学者

就欧洲信托法原则出具的国别报告，法国学者的报告中强调“双重所有权”安排与法国绝对的所有

权观念的冲突；荷兰的报告则列举了荷兰民法典确立的所有权的绝对性和不可分割原则、物权法

定原则。〔１８〕

不难看出，这些对大陆法系物权法原则与英美信托的“双重所有权”冲突的调和持更谨慎态度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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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参见《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民法学、商法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７４～１０７５页，“一

物一权主义”一条；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５页。

前注〔６〕，王涌文，第９７页。

前注〔６〕，王涌文，第９８页。

原文如下：Ｔｏｔｈｅｔｉｇｈｔｌｙ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ｍｉｎｄ，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ｎｇｅｌｓｔｈａｔｍａｙｄ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ｏｆａｎｅｅｄｌｅ，ｔｗｏｐｅｒｓｏｎｓｃａｎｎｏｔｏｃｃｕｐ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ｏｉｎｔ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ｔｗｏｏｗｎｅｒｓ，

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ｅｅ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７０．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Ｎ．Ｍｅｔｔａｒｌｉ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ａｔ１７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８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ＫａｔｈｒｙｎＶｅｎｔｕｒａｔｏｓＬｏｒｉｏ，“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Ｔｒｕｓｔ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４２Ｌａ．Ｌ．Ｒｅｖ．１７２１ １７２２（１９８２）．

转引自前注〔６〕，王涌文，第９３页。



的作者并非没有看出英美信托中“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和“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不能等同于大陆法

系民法中的所有权。但他们发现如果信托受托人和受益人都不享有所有权，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成

了：谁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呢？正如《沃特斯加拿大信托法》一书的作者所指出的：“大陆法系法

律传统中所有权的完整性（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以及物债两分的设计，当然是引入普通法系的

信托的两大障碍。引入普通法系信托的第三个障碍则是，信托如何融入大陆法系的人法、物法和

债法中。信托财产必须有所有人……这样，问题就出来了，究竟谁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呢？这一

问题对大陆法系物权法原则的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大陆法系的所有权应该是包括收益的权利

的。……而普通法系的信托受托人却是一个对信托财产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但不能从信托财产

取得利益的‘所有人’。”〔１９〕

（二）大陆法系物权法原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综上，主张冲突不可或很难调和的学者们认为与“双重所有权”构造不相容的物权法固有规则包

括所有权的绝对性（完整性）与不可分性、一物一权原则、物权公示与物权法定，以及所有权不能被悬

置的原则，除涵盖下文列举的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外，还涉及大陆法系国家对所有权、物权的本质特征

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更倾向于把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看成一个整体，从而在通过解释克服与

个别原则的冲突后，能马上意识到按这种解释往下走违背了物权法的其他原则。这种从整体上理解

与把握大陆法系物权法基本原则的思路与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对物权法原则的理解是一致的。

德国学者鲍尔·施蒂尔纳概括了德国物权法的五大基本原则，即类型化原则（物权种类法定

原则）、绝对性原则、公示原则、特定原则（一物一权原则）和抽象（无因性）原则。〔２０〕王泽鉴先生概

括了台湾地区物权法的五个基本原则（结构原则），即物权绝对性（物权性质）、物权法定原则（物权

种类）、特定客体原则（物权客体———一物一权主义）、物权优先效力以及物权变动方面的物权行为

独立性、无因性和公示原则。〔２１〕清华大学的崔建远教授采王泽鉴先生的体系，〔２２〕把中国物权法

的基本原则区分为意思自治（民法基本原则在物权法上的体现）、公有制（物权法的社会政治原

则）、物权法的结构原则、物权法的效率原则和物权法的和谐原则。〔２３〕崔建远教授将物权法定主

义、一物一权主义、物权的优先效力、物权的公示原则乃至公信原则列为我国物权法的结构原

则，〔２４〕指出结构原则“是物权法的体系结构所要求的。物权法犹如一座宏伟壮丽的殿堂，其结构

和态样预定以后，其支柱也就确定下来了，……此处所谓‘支柱’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结构原则。物

权的设置，系建造物权法这座殿堂的主要工作，不得违背物权法的结构原则，否则，‘支柱’错位甚

至缺失，墙壁扭曲，物权法这座殿堂轻者会丑陋，重者便将倒塌”。〔２５〕王泽鉴先生在论及物权法的

结构原则时，也反复强调其重要性———物权法的规定系物权法的社会政治原则“及五个结构原则

的具体化”。他在其他著作中，更是直接把结构原则等同于物权法的基本原则。〔２６〕需要指出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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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ＳｅｅＤｏｎｏｖａｎＷ．Ｍ．Ｗａｔｅｒｓ，犠犪狋犲狉狊犔犪狑狅犳犜狉狌狊狋狊犻狀犆犪狀犪犱犪（４ｔｈｅｄ．，Ｃａｒｓｗｅｌｌ，２０１２），ｐ．１４１７．

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８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页。

参见王泽鉴先生在其著作中，曾把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大别为物权法上的自由和效率、私有财产制度、物权

法上的私法自治、物权法的结构原则以及物权法的解释适用等几个方面。参见前注〔２１〕，王泽鉴书，第１４～２５页。

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１１页。

参见前注〔２３〕，崔建远书，第８页。崔建远教授并坦承中国《物权法》没有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

原则。

前注〔２３〕，崔建远书，第６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修订版，第９页。



是，虽然崔建远教授并未将绝对性原则列入物权的结构原则，但他并不否认物权（或至少所有

权）的绝对性（完全性和不可分性）。他在论及所有权时指出，“所有权人对其所有物可以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使所有权较其他物权在内容上更加全面。不仅如此，所有权不是权能在量上的总

和，而是一个整体的权利。因其整体性，所有权在内容和时间上不得加以分割。在所有物上设立

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不是让与所有权的一部，而是创设一个新的、独立的物权”。〔２７〕

对照主张冲突不可或很难调和的学者提炼出来的与“双重所有权”结构相悖的大陆法系物权

法原则，不难发现其与大陆法系国家学者概括的物权法的基本（结构）原则基本一致。麦塔林先生

所提的所有权不能被悬置的原则 〔２８〕是我们比较生疏的概念。他在其文章中给出了一些文献，〔２９〕

并在文章的另一处提出了一个财产上必须有一个所有人的说法。〔３０〕结合上下文，〔３１〕麦塔林先生

所谓的所有权不能被悬置实质上是说一个物上必须有一个所有权。在作者举的例子中，原来属于

委托人的财产在委托人死亡后处于所有人缺失的状态（麦塔林先生在这里用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

念来衡量该信托中的受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否认它们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所有权），

从而违背了一个物上必须有一个所有权的原则。笔者尚未在国内出版的物权法著作中（包括译著

和台湾地区学者的著作中）发现所有权不能被悬置或一个物上必须有一个所有权的提法。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麦塔林先生对大陆法系民法存在误读，因为许多国家或地区无主财产归国家所有或

先占取得的规则背后的一个重要政策考量就是所有权不能被悬置。〔３２〕

（三）小结

学者们围绕英美信托双重所有权安排与大陆法系物权法基本原则的冲突与矛盾的著述可谓

汗牛充栋，其中不乏试图解释调和这种冲突与矛盾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把大陆法系物权法的

基本原则作为彼此有机联系的整体，也许我们会更愿意接受信托与大陆法系物权法基本原则的冲

突是体系上，而非解释上的结论。换言之，大陆法系国家在引入信托时，必须对其物权的一些基本

原则（概念）做例外的规定，从而为信托财产关系的构造留下空间。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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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前注〔２３〕，崔建远书，第１７７页。

原文如下：Ｉｔｉｓ，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ａ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ｔｈａｔ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ｉｎｓｕｓｐｅｎｓｅａｔ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Ｎ．Ｍｅｔｔａｒｌｉ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ａｔ１７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９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Ｎ．Ｍｅｔｔａｒｌｉ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ａｔ１７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９．在注９中，该作者在指出没有必要再对该原

则进行说明的同时，给出了下列文献：Ｍｉｇｎａｕｌｔ，ＬａＦｉｄｕｃｉｅｄａｎｓｌ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ｅＱｕｉｂｅｃ（１９３７）５Ｔｒａｖａｕｘｄｅｌａ

ｓｅｍａ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ｄｒｏｉｔ３５，４５，ｆ．ｎ．１；Ｆｒａｓｅｒｖ．Ｆｒａｓｅｒ （１９０７）１６Ｂ．Ｒ．３０４，３１２；ＬａＳｏｃｉｄｔｄ

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ｉｎｇｒａｌｅｖ．ＤｅｌｌｅＨｄｂｅｒｔ（１９２５）３９Ｂ．Ｒ．１２４，１２６；Ｂｒｅａｒｄｖ．Ｍｏｎｇｅａｕ（１９３６）６１Ｂ．Ｒ．１９９，２０３；

Ｐｒｄ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ｖ．Ｄｉｌｌｏｎ（１９２２）３３Ｂ．Ｒ．３１４，３２０：“Ｌａｐｒｏｐｒｉｔｄｅｓｂｉｅｎｓ，ｓｏｕｓｎｏｔｒｅｄｒｏｉｔ，ｄｏｉｔｔｏｕｊｏｕｒｓｒｅｐｏｓｅｒｓｕｒ

ｌａｔêｔｅｄｅ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ｓｖｉｖａｎｔｅｓ，ｍｅｍｅｄａｎｓｌｅｃａｓｄｅｌｅｇｓｄｏｎｔｌｅｆｆｅｔｅｓｔｓｕｓｐｅｎｄｕ．．．”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Ｎ．Ｍｅｔｔａｒｌｉ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ａｔ１７７，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８．在该注中，作者指出那些试图遵照英美信托

“双重所有权”构造把受托人规定为信托财产所有人的大陆法系学者实质上是在适用大陆法系财产上必须有所有

人的原则。原文如下：Ｉ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ｗｏｕｌ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ｔｈｅｍａｓＣｉｖｉｌｉｓｔ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ｈｉｔｈｅｒ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ａｔａｌ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ａｎｏｗｎｅｒ．

麦塔林指出实践中存在许多不指定信托财产所有人的信托。例如，如果信托文件要求受托人在委托人

的妻子的有生之年把信托财产运营的收入付给其妻子，并在其妻子死时把信托财产交付给委托人的儿子，但如果

其子先于其妻死亡，则在其妻死时把信托财产交付给其子的孩子。并指出在这一信托安排中，在委托人妻子的有

生之年，信托财产实质上无人所有。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Ｎ．Ｍｅｔｔａｒｌｉ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ａｔ１７８．

至少加拿大的学者是用魁北克民法典中的先占原则来论证所有权不能被悬置的原则的。Ｓｅｅｅ．ｇ．，

ＤｏｎｏｖａｎＷ．Ｍ．Ｗａｔｅｒ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１４１７（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４４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书书书

二、我国《信托法》解决冲突的路径

及其在比较法谱系中的位置

　　大陆法系国家承认信托或引入信托制度，必须要对信托财产关系作妥善安排，在保证有关规

定和本国物权法基本原则和谐的基础上，发挥信托中管理和受益分离的优势。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威

兹德姆教授把大陆法系国家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概括为三种：〔３３〕（１）扩展大陆法系国家既有制

度，赋予其新的功能，让其起到英美信托的全部或部分作用；（２）通过立法将大陆法系中既有的委

托遗赠（ｆｉｄｅｉｃｏｍｍｉｓｓｕｍ）等制度改造成为能全部或部分发挥英美信托功能的制度；或者 （３）通过

立法引入普通法系国家的信托，即英美信托。此后，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卢波伊（Ｌｕｐｏｉ）教授又提出

了第四种模式，即“公约信托”的模式。〔３４〕本小节将以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样本，对第三

种模式（以下称为“东亚模式”）进行介绍，〔３５〕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公约信托与东亚模式的差

异，进而提出我国信托法有关信托财产关系的安排，实质上是公约信托的结论。

（一）东亚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信托财产归属受托人，但不明确受益人权属，并辅以信托财产独立性。东亚模

式并非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首创，也不仅在这三个国家和地区适用。本文称之为东亚模式，

是因为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主要用日、韩信托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条文作为解释的样本。

威兹德姆教授把美国路易斯安娜州《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直接引

入英美信托的范例。〔３６〕路易斯安娜州先于１９３８年制定《信托财产法》，并于１９５２年进行了修改；后于

１９６４年通过《信托法典》，允许在该州设立普通法系的信托，并于１９７２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改。〔３７〕

《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第２条第１６项把信托定义为“一种涉及财产的信义关系，其中持有财产

的一方为他人的利益而管理该财产”。〔３８〕威兹德姆教授概括了《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与英美信托

的主要区别，包括———（１）信托不得改变继承法的强制性规定，但不累积信托收入的信托除外；〔３９〕

（２）信托受益人必须自始确定，从而排除了不确定的剩余财产权；〔４０〕（３）信托必须公开，只允许明

示的书面的信托，不允许结果信托和推定信托；〔４１〕（４）基于大陆法系国家对财产流通性的偏好以

及对加诸所有权上的各种限制的怀疑，《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规定所有的信托，无论是生前信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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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Ｓｅｅ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７６ ８４．

ＳｅｅＭａｕｒｉｚｉｏＬｕｐｏｉ，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ａｔ９６９（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４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作者平行写作的另一篇文章中，对大陆法系承认和引入信托的全部模式进行了介绍。

Ｓｅｅ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８２ ８４．

Ｓｅｅｅ．ｇ．，Ｆ．Ｆ．Ｓｔｏｎｅ，“Ｔｒｕｓｔｉｎ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１Ｉ．Ｃ．Ｌ．Ｑ．３６８（１９５２）；Ｌ．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ＡＮｅｗＴｒｕｓｔ

Ｃｏｄｅｆｏｒ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Ａｃｔ３３８ｏｆ１９６４”，３９ＴｕｌａｎｅＬ．Ｒ．１８７（１９６５）；Ｌ．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Ｔｈｅ１９７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Ｃｏｄｅｏｆ１９６４”，４７ＴｕｌａｎｅＬ．Ｒ．３１３（１９７３）．

原文如下：“［ａ］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ｂｙｗｈｏｍ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ｓｈｅｌｄ，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Ｑｕｏｔｅｄｉｎ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７〕，ａｔ８３（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５６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第３条，转引自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８２（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５４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第２４条，转引自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８２（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５５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８２（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５５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是遗嘱信托，均在设立人死亡后１０年内终止，但受益人为未成年人的信托，在受益人成年后１０年

内终止。〔４２〕尽管存在上述区别，威兹德姆教授认为，《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第５条对受托人普通法

上的所有权的规定 〔４３〕足以证明路易斯安娜州立法引进的是完全版的英美信托。〔４４〕但是，

《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并未规定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尽管法律规定受益人可以

对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的财产处分或管理申请禁令。〔４５〕

威兹德姆教授对第三种模式（通过立法引入英美信托）的描述应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

于双重所有权安排与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基本原则间显而易见的冲突，大多数通过立法引入英美

信托的国家，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采取了路易斯安娜州的做法，规定受托人对

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但对受益人的权利不做明确的定性。

尽管没有赋予受益人在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但根据日、韩信托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条文，受

益人在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转移信托财产时，均有权要求撤销这种转移。〔４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受

益人的这一撤销权不同于民法典规定的债权人的一般撤销权———和债权人的一般撤销权不同，法律

不要求行使信托法下的撤销权的受益人证明自己受到了歧视性或不公平的对待，而且从受托人的相

对人处取回财产只是为受益人的利益，而非受托人的所有债权人的利益。〔４７〕此外，日韩信托法和我

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条文均赋予了受益人和委托人在受托人违背职务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时申请解

除受托人职务的权利。〔４８〕在信托对外关系上，日、韩信托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条文都规定信

托财产独立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规定受托人破产时，其受托管理的财产不归入破产财团。〔４９〕

（二）公约信托模式

与东亚模式不同，公约信托模式下，既不要求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也不

要求信托财产权属转移给受托人，但强调信托财产独立性。

１９８４年制定的《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海牙公约》〔５０〕（以下简称《公约》）为相关国家

（地区）相互承认域外信托在本国（地区）的效力提供了可能性。《公约》第２条将信托定义为“财产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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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１９３８年信托财产法》第４条，转引自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８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７２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第５条规定：委托人根据本法的规定，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将信托财产的普通法上的权利转移给受托

人时，信托成立（Ａｔｒｕｓｔｓｈａｌｌｂｅｃｒｅａｔｅｄｗｈｅ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ｉｓ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ｔｉｔｌｅｔｏ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ｏａｔｒｕｓｔｅｅｉｎｔｒｕ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ｈｉｍｓｅｌｆｏｒａ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ｓｏｎ）。转引自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

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８３（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５７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８３．

ＳｅｅＪｏｈｎＭｉｎ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ａｔ８３．

参见日本２００６年《信托法》第２７条、韩国２０１１年《信托法》第７５条和我国台湾地区１９９６年“信托法”第

１８条。

ＳｅｅＹｉｎｇＣｈｉｅｈＷｕ，“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Ｔｒｕｓｔｓａｔ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１０ＮＴＵＬ．Ｒｅｖ．７９，９３（２０１５）．学者们普

遍认为，这种撤销权不会改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因为如果受益人享有对物权，受益人就可以直接行使取回权而非

撤销权。参见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０３页。

参见日本２００６年《信托法》第５８条第４款、韩国２０１１年《信托法》第１６条第３款和我国台湾地区

１９９６年“信托法”第３６条第２款。

参见日本２００６年《信托法》第２３条、韩国２０１１年《信托法》第２４条和我国台湾地区１９９６年“信托法”第１１条。

犜犺犲犎犪犵狌犲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犔犪狑犃狆狆犾犻犮犪犫犾犲狋狅犜狉狌狊狋狊犪狀犱狅狀狋犺犲犻狉犚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中文简称“海牙信托

公约”）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１９８４年的信托准据法会议制定，１９８５年７月１日开放签字，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生效。截

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共有１４个缔约国。关于公约的具体情况，参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ｃｃｈ．ｎｅｔ／

ｅ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ｕｓｔａｂｌｅ／？ｃｉｄ＝５９，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５）。



授予人设定的”将财产“为受益人的利益或为了特定目的”“而置于受托人的控制之下（ｐｌａｃｅｄ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ｔｒｕｓｔｅｅ）”的法律关系。从字面上看，该条既未规定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衡平法

上的所有权，也没明确要求信托财产的权属转移给受托人。

对不规定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参与起草的各国学者并无分歧。事实

上，除第２条外，《公约》还在第１１条强化了这一点。第１１条在规定对信托的承认意味着“当受托

人违反信托，……转让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可以被恢复原状”时，指出此时“任何持有信托财产的第

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当由准据法来决定”。《公约》第１５条进一步要求管辖法院在认定“（ｅ）财产

所有权和财产担保权益的转移；（ｆ）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时，适用根据管辖法院所在地的冲突

法规则所确定的强制性规定。“第１１条的最后一句话和第１５条正确地限制了受益人从受赠人或

银行或受托人的代理人（拥有像股票等的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知情的信托财产的买受人处，追踪

信托财产并继而要求返还的权利。”〔５１〕对此，参与《公约》起草的英国代表海顿教授直言现代信托

法无须坚守“双重所有权”的安排，因为受益人即使不具有对信托财产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也可

以依据法律规定享有其作为受益人应该享有的经济利益———关键是信托受益人的权益不应受到

受托人／信托财产所有人／信托财产托管人破产、死亡或离婚的影响———信托财产应该是仅为受益

人利益存在的独立的财产。〔５２〕而这些，正是《公约》第１１条 〔５３〕所要求的。

对于《公约》是否要求信托财产的权属转移给受托人，或者《公约》是否允许委托人保留信托财

产的权属，卢波伊教授结合公约第２条列举的信托三个特征中的第二个，即“信托财产的权属在受

托人或受托人的代表人（代理人）名下（ｔｉｔｌｅｔｏ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ａｓｓｅｔｓｓｔａ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ｅｅｏｒ

ｉｎｔｈｅｎａｍｅ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ｏｎｂｅ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ｅｅ）”，主张置于控制之下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实

现———换言之，《公约》不要求委托人把信托财产的权属转移给受托人，并据此认为《公约》第２条

实质上承认了委托人保有信托财产权属的信托。〔５４〕卢波伊教授进而认为《公约》实际上创设了一

种新的信托———公约信托（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ｒｕｓｔ）或“无要件信托（ｓｈａｐｅｌｅｓｓｔｒｕｓｔ）”。
〔５５〕他并举了这样

的例子（该例子符合公约第２条对信托的定义）———Ｏ（财产的所有人）不让渡财产的权属但将财

产置于代理人Ａ的控制下（例如将有形财产托管给Ａ），由Ａ为Ｏ（或者再加上Ｐ和Ｑ）的利益进行

管理———指出这一关系在英美信托法律师看来只构成代理（ａｇｅｎｃｙ）或委托（ｍａｎｄａｔｅ）或特定目的

的财产寄托（ｂａｉｌｍｅｎｔ），而不会成立信托。〔５６〕但是，海顿教授则认为该条的重点是信托财产独立

于享有信托财产权属（所有权）的所有人的其他财产———在卢波伊教授的例子中，即使信托财产仍

在Ｏ的名下，该财产也必须独立于Ｏ的其他财产，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公约》第２条和第１１条下

的信托。〔５７〕换言之，在该条列举的信托的三个特征中，海顿教授认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２（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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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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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Ｄ．Ｊ．海顿：《信托法（第４版 中英文本）》，周翼、王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页。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Ｈａｙｔ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１０Ｋ．Ｃ．Ｌ．Ｊ．４８，５１（１９９９）．

根据该条，“对信托的承认将特别意味着：（ａ）受托人的债权人无权对信托财产进行追索；（ｂ）当受托人

破产时，信托财产不能被列入受托人的破产财产；（ｃ）当受托人死亡时，信托财产不能被视为受托人或其配偶的婚

姻共有财产，也不能被视为受托人或其配偶的个人财产；（ｄ）当受托人违反信托，并把自己的财产与信托财产相混

合，或转让信托财产时，信托财产可以被恢复原状”。

卢波伊教授并因此批判公约未规定委托人的债权人不能从信托财产获得清偿是一个错误。Ｓｅｅ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Ｌｕｐｏｉ，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ａｔ９７９ ９８０．

ＳｅｅＭａｕｒｉｚｉｏＬｕｐｏｉ，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ａｔ９８０．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Ｈａｙｔｏ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２〕，ａｔ５１．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Ｈａｙｔｏ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２〕，ａｔ５２．



公约信托的主要特征。

综上，对《公约》创设了信托财产权属不转移给受托人的信托，海顿教授和卢波伊教授的看法

是一致的。这一点，还可以从《公约》第２条的文字中清楚地看出。公约第２条第２款将受托人对

信托财产的管理、使用或处分规定为其“职责”“权力”和“应尽的义务”，而非“权利”。〔５８〕第２条第

３款更是明确“财产授予人保留某些权利和权力以及受托人本身得享有作为受益人的权利这一事

实，并不一定与信托的存在相矛盾”。当然，《公约》并不排斥信托财产权属归受托人的信托，只是

《公约》不再把信托财产权属归受托人作为信托的必要要件。

（三）中国《信托法》与《公约》的“不约而同”

我国２００１年《信托法》第２条把信托定义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

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

行为”。虽然对我国《信托法》是否要求将信托财产的权属转移给受托人，学者们的观点不一，〔５９〕但至

少从文义上看，我国《信托法》对受托人是否必须取得信托财产的权属，采取了模糊的处理。

和《公约》一样，中国《信托法》在不强制要求信托财产权属转移给受托人的同时，侧重对信托

财产的独立性进行规定。具体地说，为实现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法》既规定了信托财产独立

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第１６条第１款），又规定了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的区别

（第１５条）；在继承和清算的禁止方面，也分别从委托人（第１５条）和受托人（第１６条第２款）两个

方面进行了规定；在强制执行的限制方面，则规定对于违反规定而强制执行信托财产的，委托人、

受托人或者受益人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第１７条）。这些规定，许多都是在二次审议稿将

“转移给”改为“委托给”后增加的。〔６０〕笔者的一个大胆的猜测是，也许正是考虑到当事人可能安

排信托财产的权属不转移，立法者才考虑增加这些规定。但无论如何，这些有关信托财产独立性

的规定为受托人保留信托财产权属时受益人的保护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６１〕

在处理信托与第三人的关系时，《信托法》第２２条作了如下的规定———“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

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

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

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第２３条则赋予了

委托人解任“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受托人的权

利。《信托法》第４９条规定受益人可以行使委托人在第２２、２３条下的权利。〔６２〕

综上，中国《信托法》对信托财产归属、信托财产独立性以及信托对第三人的效力的规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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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公约第２条第２款规定了公约信托的三个特征，特征（ｃ）规定“受托人应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和法律施

加给他的特别义务，对信托财产拥有管理、使用、处分的权力和义务，并附有说明的义务（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ｅｅｈａ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ｙ，ｉ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ｏｆｗｈｉｃｈｈｅｉ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ｅｍｐｌｏｙｏｒｄｉｓ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ｅｔ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

ｔｈｅ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ｄｕｔｉｅｓｉｍｐｏｓｅｄｕｐｏｎｈｉｍｂｙｌａｗ）”。

笔者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对各种观点进行了综述。参见楼建波：《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信托财产归属

的关系———兼论中国〈信托法〉第２条的解释与应用》，载《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２４５～２４６页。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９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三

（二），载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１６～２２０页。

这是笔者一贯的观点。参见前注〔５９〕，楼建波文，第２４６页。

《信托法》第４９条第１款规定：“受益人可以行使本法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委托人享有的权利。

受益人行使上述权利，与委托人意见不一致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做出裁定。”同条第２款规定：“受托人有本法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所列行为，共同受益人之一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做出的撤销裁定，对全体

共同受益人有效。”



《公约》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中国《信托法》下的信托财产关系：

明显的优势和潜在的问题

　　（一）《信托法》的灵活规定为实践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权属既可以转移给受托人，也可以不转移给受托人，不明确界定受益

人对信托财产权利的性质，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同时对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在信托期间的

权利义务做具体的规定。〔６３〕这都是为了在不和本国物权法基本原则冲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

保留英美信托下信托财产管理和受益分离的功效。

作为少数几个用信托之名，〔６４〕但不明确规定信托财产归委托人所有的国家和地区，〔６５〕中国

《信托法》在比较法上的样本价值是巨大的。〔６６〕根据现有文献，引入信托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在

信托财产关系的处理上，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６７〕第一，规定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受益人，受托人

只行使管理权。例如南非的继承信托中，遗产的所有权属于继承人，遗产的管理权则属于遗嘱执

行人。第二，德国和列支敦士登把所有权赋予受托人，但规定了受托人对受益人的义务。我国台

湾地区、日本、韩国也采取了这种模式。第三，规定信托是一个能享有权利及负有债务的法人，而

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信托本身。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１２６０—１２６１）就作了这样的规定。

该法典第１２７８条规定，受托人对财产享有的既不是所有权亦不是某些一般的民事权利（ｒｉｇｈｔｓ），

而在本质上是一些权力（ｐｏｗｅｒｓ），即他对信托财产拥有管理的权力。
〔６８〕中国的做法，至少提供了

上述三种模式之外的第四种做法。

从实务上看，允许当事人根据信托的目的及信托财产的性质，选择转移（如信贷资产证券化中

的信托）或者不转移信托财产（如许多基础资产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信托）的归属，并不是一个坏

的选择。也许，正如江平教授所说的：“《信托法》最终通过时，这种模糊写法，没准儿会被历史证明

是正确的！”〔６９〕

（二）潜在的问题

在避免信托财产安排与一物一权原则的冲突上，中国信托法和其他引入信托的大陆法系国家

并无二致。事实上，只要不把受益人的权利规定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无论信托期间信托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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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关于中国信托法这种安排的解释和论证，可以参见前注〔５９〕，楼建波文，第２４２～２５０页。

之所以强调“用信托之名”，是因为采第二种立法模式，即通过立法将大陆法系固有制度进行改造使其发

挥与英美信托相似功能的国家和地区中的一些也不对信托财产的归属作硬性规定，例如，墨西哥就没有明确规定

信托财产归受托人所有。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ｏ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３Ｉｎｔｅｒ

Ａｍ．Ｌ．Ｒｅｖ．２９，３６（１９６１）．但这些国家并不把这些改造后的制度称为“信托”。

以色列可能是少数几个和中国一样在委托人是否取得信托财产权属，受益人是否享有物权性权利上都

采取模糊处理的国家。ＳｅｅＪｏｓｈｕａＷｅｉｓｍａｎ，“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１５Ｉｓｒ．Ｌ．Ｒｅｖ．３７２（１９８０）．

Ｓｅｅｅ．ｇ．，ＦｒａｎｃｅｓＨ．Ｆｏｓ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ｒｒｏｒ”，９４Ｍｉｎｎ．Ｌ．Ｒｅｖ．６０２

（２０１０）．

该段中的阐述除另有说明者外，均引自何锦璇：《信托立法不宜操之过急》，载《北京大学法律评论》第

１卷第２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２７页。

何锦璇教授为简便起见，用了信托是“法人”的提法。严格地说，魁北克民法典下的信托只是自主的目的

财产（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ｙ），而不是具有主体身份的（财团）法人。详见本文“四（二）”中对魁北克信托的相关介绍。

参见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１５页。



归谁，“双重所有权”都不会出现，与一物一权原则的冲突也就消于无形了。

但是，在设立信托后，无论委托人是否转移信托财产的归属于受托人，在委托人委托给受托人

的信托财产是委托人在设立信托前享有所有权的有形物时，信托期间，该物上是否仍存在完整的

所有权可能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所有权的整体性决定了“所有权在内容和时间上不得加

以分割”。〔７０〕如果当事人约定委托人继续保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我们要回答的具体问题是，信

托财产由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或信托目的管理、处分，取得的收益归受益人，委托人剩下的权利

是否还是一个完整的所有权？如果当事人选择信托期间信托财产归属于受托人，我们要回答的问

题是，受托人的受限制的使用、处分的权能，以及收益归受益人的安排，是否会使其所有权不属于

我们理解的完整的所有权呢？

当信托财产归受托人所有时，对收益归受益人所有是否会导致受托人的所有权不成立，理论

上是有争议的。法国学者拉波勒就认为受托人因此而不能被认定为所有权人。〔７１〕但更多的学者

认为信托财产收益归受益人前，还是先由受托人取得的，因此，受托人仍享有法律上的收益权

能。〔７２〕笔者同意后面的观点，因为从我国《信托法》的规定看，虽然受托人“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

自己谋取利益”，但受托人“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所得利益归入信托财产”，而不是直

接由受益人取得（《信托法》第２６条）。

但是，在回答受托人的受限制的管理、处分的权能是否会导致其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的不完

整性时，现有的解释就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了。德国学者在论及所有权的绝对性和不可分离性时，

指出该原则存在两种可称得上是“所有权”的例外，其中第二种情形就是所有权以信托的方式 〔７３〕

被转让给他人。这种转让产生“经济的所有权”与“法律的所有权”间的分离，“其特征是，受托人对

外是完全的所有权，但在对信托之内部关系上，他负有仅只能按照约定的方式，行使其受托人权力

（即他的‘信托所有权’）的债法义务”。〔７４〕换言之，德国学界认为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与真正

的所有权人的权利还是有所不同的。

事实上，即使是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立法引入信托，并规定信托财产权属转移给受托人

的国家和地区，受益人在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转移信托财产时，均有权要求撤销这种转移。〔７５〕更

有意思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第１８条在规定受益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时，规定当信托财

产不属于第４条规定的需登记公示的财产时，仅当“相对人及转让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不知受托

人之处分违反信托本旨者”，受益人才能行使撤销权。我国《信托法》第２２条在规定受托人违反信

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时，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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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７７页。

ＳｅｅＰｉｅｒｒｅＬｅＰａｕｌｌ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ａｔ２０．

ＳｅｅＹｉｎｇＣｈｉｅｈＷｕ，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７〕，ａｔ１００ １０１．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德国未在立法中对信托做系统的规定，因此德国信托法更多是学说和判例的产物。

参见孙静：《德国信托法探析》，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８５页；陈大创：《德国法上的信托资金保护》，载

朱晓喆主编：《中国信托法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８１～２０５页（该文作者指出德国学理上将信

托理解为“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但受托人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至少不能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委托

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而行使该权利的一种制度”；并对德国司法判例中认定信托财产，尤其是信托资金的标准进行

了梳理）。德国学界承认德国存在与英美信托功能类似的制度。ＳｅｅＨ．Ｋｏｔ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Ｇｅｒｍａｎｙ”，ｉｎ

Ｄ．Ｊ．Ｈａｙｔｏｎ，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狅犳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犜狉狌狊狋犔犪狑 （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９），ｐｐ．８５ １０３．

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０～４１页。

参见日本２００６年《信托法》第２７条、韩国２０１１年《信托法》第７５条和我国台湾地区１９９６年“信托法”第

１８条。



有权行使撤销权时，也规定当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

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背后的原理，与无权处分时的善意取得有异曲同工之妙。换言之，无论我

们是否同意受托人的受限制的管理、处分权能会导致其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的不完整性，其所有

权与一般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不同，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上面的结论成立，则委托人保留信托财产权属时，其对信托财产的权利是否能经受所有

权完整性的检验，就无需进一步讨论了。

四、信托财产关系的民法典表述

综上，我国《信托法》对信托财产归属的安排，无论信托成立后委托人保留信托财产所有权，还

是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当信托财产在信托成立前是委托人享有所有权的有形物时，

保留在委托人处的所有权或受托人取得的所有权恐怕都是经受不起所有权完整性的考验的。但

是，这并不是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必须为信托财产关系的展开留下接口和空间的全部理由。本部分

将在论述为什么民法典时代的民法必须为不能经受所有权完整性检验的信托财产所有权留下接

口后，参考一些国家民法典中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对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应该如何“容

忍”信托财产所有权提出建议。

（一）民法典时代问题的“凸显”

信托财产关系与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原则的冲突由来已久。这个问题，在民法采民事单行

法的时期，可能不会很突出。但是，当我们即将进入民法典时代时，信托财产所有权能否经受得

起民法典所有权定义的检验，就成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尽管民法典与这些单行法之

间不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但是民法典是规范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是整个民事法律

规范体系的核心，因此，即便是单行法中的民事法律规范，也应当与民法典所确立的价值和具体

规范保持一致”。〔７６〕

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采取信托单行法和民法典配置的日韩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不会有

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明确规定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解释上可以认

为受托人依据法律规定享有信托财产所有权。而我国信托法则把是否转移留给当事人约定，就不

能享受这种解释上的“便宜”了。

（二）民法典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规定：比较法

在通过立法引入信托的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例可以大别为在民法典中规定信托，以及通过民

事单行法规定信托两种。〔７７〕从逻辑上说，在民法典中对信托（无论是否称之为信托）进行规定，如

果信托财产的归属是法律直接规定的而非当事人约定的，无论将信托财产的归属放在谁的名下，

至少在形式上，委托人或受托人乃至信托对信托财产（有体物）的所有权，与民法典中关于所有权

的规定的冲突是可以忽略的（与前面讨论的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同理）。但是，正如我们在“三

（二）”中所揭示的，无论是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还是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实质上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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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７７〕

参见“民法‘四巨头’谈民法典编纂：历史重任与时代创新（下）｜中法评·会客厅（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资料

来源（ｈｔｔｐ：／／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ｂｉｚ＝ＭｚＡ５ＮＤＩ０ＭｚｇｙＭＡ＝＝＆ｍｉｄ＝２６５１８７８０３０＆ｉｄｘ＝２＆ｓｎ＝ｂａ４４１ｄ２ａ６

ｅ６２ａｆａ３６２６４６８６ｆｆ３３３ｂｂ４ｆ＆ｃｈｋｓｍ＝８ｂｂ５４ｃ０ｄｂｃｃ２ｃ５１ｂ３４９０ｅ６８９７４０ｂ９ｃｆｆ２６１６３ａｅｆ０１５９７ｅ６４２ｅｄ１３８８ｃ８ａ４５ｃ１ｂ７５４ｄ２ａｄｃ２２ｅ

４５＃ｒｄ，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５）。引文为王利明教授的发言。

参见前注〔４〕，张淳文，第２２４～２２７页（该作者梳理出的五种模式中，前四种都是在民法典中对信托进行

规定的，最后一种是单行立法的模式）。



都与大陆法系国家所有权完整性的原则相悖。即使在那些将信托编撰入民法典的国家，实质上的

冲突也还是存在的。

也许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冲突，一些国家的民法典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做了特别的规定。下面

我们就以阿根廷和乌克兰的民法典中有关信托所有权的规定为例来展示这些特别规定的内容及

其意义。

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 〔７８〕一样，阿根廷一直致力于将其固有的“遗嘱信托”（ｆｉｄｅｉｃｏｍｉｓｏ）改造成

信托，〔７９〕最终于１９９５年通过第２４４４１号法律对信托所有权（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做了规定，从而

为处理“信托”（ｆｉｄｅｉｃｏｍｉｓｏ）与家庭关系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法乃至税法的关系提供了依据。〔８０〕

该法的颁布，为公益信托（ｆｉｄｅｉｃｏｍｉｓｏｓｄｅｄｅｒｅｃｈｏｐｔｉｂｌｉｃｏ）、
〔８１〕慈善信托（ｆｉｄｅｉｃｏｍｉｓｏｓ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ｄａｄ，ｆｉｄｅｉｃｏｍｉｓｏｓｄ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ｉａ）、〔８２〕（财产）保护信托（Ｆｏｎｄｏｄｅｃｏｍｅｒｃｉｏ）、〔８３〕作为住房

抵押贷款证券化载体的信托、〔８４〕土地信托（ｌ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８５〕养老金信托、〔８６〕担保信托（ｆｉｄｅｉｃｏｍｉｓｏｓ

ｄｅｇａｒａｎｔｉａ）
〔８７〕等在阿根廷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撑。

从徐涤宇教授根据１９９８年版的西班牙文阿根廷民法典 〔８８〕翻译的阿根廷民法典中译本 〔８９〕可

见，信托所有权规定于第三卷（物权）第７题（不完全的所有权）下的第２６６２条，与可撤销的所有权

（第２６６３条）等并列。根据第７题首条第２６６１条的规定，信托所有权与可撤销的所有权、从属所有

权一样，是不完全所有权（笔者理解这里的不完全是指权能上的不完整）。第２６６２条则揭示了信

托所有权在时间上的限定性———“所有权若系基于合同或遗嘱中设立的一项信托而被取得，并且

为了向合同、遗嘱或法律规定之人移交标的物，该所有权仅应存续至信托消灭之时，则该所有权为

信托所有权”。

无独有偶，乌克兰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９日的第９８０ ＩＶ号法律修正案修正后的民法典第３１６条规

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财产管理协议设立的信托权益是一种特殊的所有权［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ｔｒ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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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关于拉丁美洲国家通过立法将“ｆｉｄｅｉｃｏｍｉｓｏ”改造成信托替代的具体情况，ＳｅｅＬｕｉｓＦ．ＳａｎｃｈｅｚＶｉｌｅｌｌ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ｒｕｓ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ｕｓｔｓｉｎ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ｏ”，１９Ｔｕｌ．Ｌ．

Ｒｅｖ．３７４（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Ｒｏｂｅｒｔｏ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３ＩｎｔｅｒＡｍ．

Ｌ．Ｒｅｖ．２９（１９６１）；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ＣｉｖｉｌＴｒｕｓｔｓ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ｓ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Ｔｒｕｓｔｓａｎ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４Ａｒｉｚ．Ｊ．Ｉｎｔｌ＆Ｃｏｍｐ．Ｌ．７０１（２００７）。

Ｓｅｅ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８〕，ａｔ７１４（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８４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７２１（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１２９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８〕，ａｔ７６５（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４１８，４１９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８〕，ａｔ７３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２５０ ２５４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８〕，ａｔ７４１（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２７３ ２７５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阿根廷的家庭事业基金可能是拉美地区唯一可以归入保护性信托的一种信托。Ｓｅｅ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

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８〕，ａｔ７４１（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２８０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８〕，ａｔ７４４ ７４５（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３０１ ３０５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８〕，ａｔ７４５ ７４６．

Ｓｅｅ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８〕，ａｔ７４７ ７４８．

ＳｅｅＤａｎｔｅＦｉｇｕｅｒｏ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８〕，ａｔ７５０（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３４３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阿根廷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的第２６９９４号法律通过的民商法典已于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生效，取代了原来的

民法典和商法典。新法在信托上改变了原来的一些规则，但对本文讨论的主题没有影响。ＳｅｅＰｅｄｒｏ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Ｎｅｗ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Ｃｉｖｉ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ｄｅ—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ｌａｗｙｅｒｉｓｓｕｅ．ｃｏｍ／ｎｅｗ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ｃｉｖｉ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ｄｅ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ｔ／（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８）．

《最新阿根廷民法典》，徐涤宇译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以下简称“阿根廷民法典”）。



（ｐｒａｖｏｄｏｖｉｒｃｈｏｉｖｌａｓｎｏｓｔｉ）ｉ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ｋｉｎｄｏ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ｉｇｈｔ，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ｌａｗｏｒ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９０〕《乌克兰民法典》第３９７条进一步规定：“（１）事实上控制他人财产

的人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Ｔｈｅｏｗｎｅｒｏｆａｌｉｅ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ｓ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ｏｗｎｓｉｔ）；

（２）在他人财产的权利可以同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行使（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ａ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ｙ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ｔｗｏｏｒｍｏｒｅｐｅｒｓｏｎｓ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９１〕这样，《乌克兰民法

典》就把信托所有权作为一种受限制的物权规定下来了。〔９２〕

乌克兰和阿根廷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在民法典中对信托所有权的特别规定，至少保证了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不会因为其与一般所有权的不同而不被认定为所有权。依《阿根廷民

法典》的规定，所有权具有永久性质（第２５０７、２５６０条）、排他性（第２５０８、２５１６条）、完整性（第

２５１３、２５１５条）。当然，《阿根廷民法典》的立法者们在对一般所有权进行规定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实

践的复杂性，从而规定了必要的例外。这些例外包括（但不限于）作为所有权完全性、永久性例外

的不完全所有权、〔９３〕作为所有权排他性例外的共同所有权（第２５０８条）。这些例外，尤其是不完

全所有权的规定，为信托所有权等不完全所有权的确立提供了前提。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这样处理的意义绝对不仅在于保持了法典逻辑的自洽，还在于为信托等

财产安排与物权法固有原则不尽一致的制度的应用提供了保障。如果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

会因其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不符合一般所有权的构成要件或其他瑕疵而被任意撤销，则信托作为一

种管理他人财产的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了。〔９４〕换言之，因为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是受托人

处分信托财产的依据，因此在法律上需要赋予其所有人的地位和权力。

事实上，在将信托财产作为自主的目的财产（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ｙ）规定的埃塞俄比亚，
〔９５〕其民法典就明

确规定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具有所有人的地位和权力。法国学者拉波勒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指出

信托是一项由受托人负责实施的、用于特定目的的财产划拨，整个世界均应尊重它。〔９６〕这样，具

有法国“血统”的埃塞俄比亚 〔９７〕把信托规定为自主的目的财产也就顺理成章了。１９６０年的埃塞俄

比亚民法典把信托规定在第一编（人）第三题（社团和财团）第三章（财团）的第三节（信托），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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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ＳｅｅＺ．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ｓｋａｙ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Ｔｒｕ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ｉａ：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ｅ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０ａｎｄ

２０１１Ｄｒａｆｔｓ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３７Ｒｅｖ．Ｃｅｎｔ．＆Ｅ．Ｅｕｒ．Ｌ．３１（２０１２），ａｔ３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２２，

２３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Ｚ．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ｓｋａｙ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９０〕，ａｔ３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２５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ＳｅｅＶ．Ｖ．Ｖａｓｉｌｃｈｅｎｋｏａｎｄ Ｖ．Ｍｉｋｈａｉｌｅｎｋｏ，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ｔａｐｏｓｔａｔｅｉｎｉｍ ａｔｅｒｉｄａｏｌｚｉａｋｏｎｏｄａｖｓｔｖａ

Ｕｋｒａｉｎｉｐｒｏｖｌａｓｎｏｓｔｉｎｓｃｔｈａｉｒｅｃｈｏｖｉｐｒａｖａ（Ｏｄｙｓｓｅｙ，Ｋｈａｒｋｏｖ，２００７），８．ＱｕｏｔｅｄｉｎＺ．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ｓｋａｙａ，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９０〕，ａｔ３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２３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阿根廷民法典第２５０７条规定：……所有权如果应在特定时间届满后或在条件成就时被解除，或者构成

其客体的物为不动产，而该不动产对第三人被设有诸如役权、用益权之类的物权时，称不完全的所有权。

为防止这一点，《阿根廷民法典》第２６７０条在规定“所有权有溯及力地被撤销时，原所有权人可以摆脱被

剥夺的所有权人或第三占有人所设定的一切负担、役权或抵押而取得不动产”的同时，规定“受信托人依特别法的

规定而实施的处分行为除外”。

笔者参照的文本是薛军教授翻译的埃塞俄比亚１９６０年民法典。参见《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徐国栋主

编，薛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ＳｅｅＰｉｅｒｒｅＬｅｐａｕｌｌｅ，“Ａｎ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ｕｓｔｓ”，１４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Ｒｅｖ．５２

５５（１９２８）．

埃塞俄比亚１９４１年独立后以其国王之名命名的海尔·赛拉西一世大学法律系主要由加拿大魁北克省

麦克吉尔民法学院的毕业生组成，因为埃塞俄比亚民法制度以法国民法典为渊源。事实上，１９６０年的埃塞俄比亚

民法典就是法国人勒内·达维德起草的。参见前注〔９５〕，《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７页（徐国栋教授的介绍）。



节（捐赠基金）和第二节（委员会）之后。法典第５１６条将信托定义为“用以将特定的财产组成一个

由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指示进行管理的自主的实体的制度”。张淳教授认为《埃塞俄比亚民法典》

把信托规定为法人的一种。〔９８〕从逻辑上说，《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下的受托人并不对信托财产享

有所有权，但为了便利受托人对信托的管理，〔９９〕民法典第５２７条（１）规定受托人对构成信托标的

的财产享有所有人的权力。〔１００〕

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现行民法典 〔１０１〕规定信托设立人从其财团（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ｙ）中转移一定的财产于

他设立的另一财团用于特定行为，受托人接受委托持有并对后一财团进行管理，即成立信托（第

１２６０条）；“信托财团由移转于信托的财产组成，构成具有信托目的的、自主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并与

信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的财产相区分的财产，上述人对此等财产不享有任何物权”。但是，魁北

克省的信托在信托是否主体化，以及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财产时是否行使所有权人的权力上，与《埃

塞俄比亚民法典》下的信托存在较大差别。

国内通说认为魁北克的信托是一个能享有权利及负有债务的法人，而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信

托本身。〔１０２〕但是严格地说，魁北克民法典下自主的信托财产并不是一个法人主体。因为：（１）魁

北克民法典在有关基金的规定 〔１０３〕中区分了信托型基金和法人型基金———“基金的财产或者构成

一个独立于设立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财产的自主的财团，或者财团法人”（第１２５７条第１款）；“前者

适用有关公益信托（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ｕｓｔ）的法律规定，后者则适用有关财团法人的规定”（第１２５７条第２

款）。（２）在有关的民事诉讼中，往往是由受托人而非信托财团担任诉讼当事人。〔１０４〕

但是魁北克信托中的受托人在对外代表信托，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时并不享有所有人的权力；

而是“作为全面管理他人财产的管理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控制和排他性的管理，以及在他的名

下被出具的组成信托财团的各项财产的权利证书”；“行使属于信托财团的全部权利并为实现信托

目的采取适当的措施”（《魁北克民法典》第１２７８条）。

但无论信托是否构成一个主体，无论受托人在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时是行使所有人的权力还

是他人财产的管理人的权力，两国民法典都赋予了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力。这种安排，

与阿根廷和乌克兰民法典将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进行特别规定，避免因信托财产所有权不

能满足所有权完整性检验而导致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无效的立法例，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启示：中国民法典应该为信托财产所有权留下空间

如前所述，日、韩信托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条文明确规定信托期间信托财产归属受托人，使

其信托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包括对有形物的所有权）有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我国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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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参见前注〔４〕，张淳文，第２２５页。张淳老师并对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有关信托的规定进行了梳理。

参见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５２５条（受托人得像审慎和精明的商人一样管理信托、避免将信托财产与其个

人财产混合，并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实现信托目的）、第５２６条（受托人是信托的诉讼代理人）。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使用“权力”而非“权利”一词，与《公约》第２条第２款将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

使用或处分规定为其“职责”“权力”和“应尽的义务”，而非“权利”的意旨是相同的，即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使

用或处分不一定是基于其对财产的权利。

魁北克省民法典经历多次修改，其中确立现行信托制度的是其１９９４年的修订。作者目前手头的英文版

本更新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１日。

参见何锦璇：《信托立法不宜操之过急》，载《北京大学法律评论》第１卷第２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版，第６２７页；赵廉慧：《信托财产权法律地位新解———“双财团理论”的引入》，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第１１５页。

《魁北克民法典》第１２５６—１２５９条。基金和信托在性质上都是财团（目的财产）。

ＳｅｅＤｏｎｏｖａｎＷ．Ｍ．Ｗａｔｅｒ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９〕，ａｔ１４３０（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ｓ１３１，１３２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



公约信托的安排，允许当事人约定信托财产的归属，就没有了这种“便宜”。因此，我国民法典有必

要对信托财产所有权作特别的规定。

现行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关于所有权的定义与《物权法》第３９条一致———“所有权人对自己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没有对信托财产所有权做特别的规

定。那么，将来的民法典应如何为信托所有权的存在留下空间呢？

从逻辑上说，我们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是在民法典的所有权定义条款中加上一句“其他法

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二是采取阿根廷、乌克兰等国的做法，在民法典中对信托财产所有权

等与一般所有权存在区别的所有权做出特别规定。笔者倾向于直接通过民法典解决我国信托财

产安排与物权法基本原则的冲突，特别是信托财产所有权与所有权完整性原则之间可能的矛盾，

因为在信托法中对信托财产所有权做出特别的规定，既不方便，也不可行。具体地说：（１）考虑到

信托财产和信托安排的多样性，作为“其他法律”的信托法很难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理论上只有当

信托财产是有体物时，才会在该信托财产上存在所有权）进行抽象的设定或定位（委托人保留有体

信托财产所有权或所有权由受托人持有时，两种所有权的内容肯定有所不同）。（２）从各国信托立

法的实践看，信托单行法一般通过对委托人（信托设立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等信托当事人的权利

义务的具体规范来表达“呈现”信托，一般不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作具体的规定。否则，信托制度

的灵活性和魅力就会大大减损。（３）我国《信托法》自２００１年制定后，一直没有修改，而且也没有

最近修法的计划，而民法典则计划在２０２０年编撰完成。这样，通过民法典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等进

行具体规范，至少比只在民法典中规定“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再在信托法修法时在信

托法中对有体信托财产所有权进行具体的规定具有时间上的优势。

上一小节介绍的国家和地区中，埃塞俄比亚和加拿大魁北克省把信托规定为自主的财产，无

需再处理信托财产所有权的特殊性。因此，对我们比较有借鉴意义的可能就是阿根廷１９９８年民

法典以及乌克兰２００３年民法典中的有关规定了。两部民法典都把信托所有权规定为不同于一般

所有权的“特殊所有权”（乌克兰）或“不完全的所有权”（阿根廷），从而解决了信托财产所有权因为

与一般所有权的差异而不被认定为所有权的风险。正如我们在上一小节中所指出的，“特殊所有

权”或“不完全的所有权”的引入，其意义绝对不仅在于保持了法典逻辑的自洽，还在于为信托等财

产安排与物权法固有原则不尽一致的制度的应用提供了保障———这种保障正是我国现行立法所

欠缺的。

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只在民法典中就信托所有权作概念层面的特别规定，还是应该像阿根

廷民法典一样，给信托所有权下一个定义。笔者认为，单从解决信托财产所有权与物权法基本原

则冲突的目的而言，这种概念层面的规定———在规定所有权的一般定义后，加上“信托财产所有权

是一种特殊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可能就足够了，但从民法典本身的科学性而言，也许应该对信

托所有权下一个定义。我们不应该完全照搬《阿根廷民法典》第２６６２条规定的“所有权若系基于

合同或遗嘱中设立的一项信托而被取得，并且为了向合同、遗嘱或法律规定之人移交标的物，该所

有权仅应存续至信托消灭之时，则该所有权为信托所有权”的定义。但对此加以适当改造，规定

“所有权若系基于合同或遗嘱中设立的一项信托而被取得或保留，并且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

定目的而行使，而且该所有权仅应存续至信托消灭之时，则该所有权为信托所有权”似无不可。

结　　语

信托财产安排与大陆法系物权法基本原则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引入信托制度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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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建波：信托财产关系与物权法原则的冲突



法系国家所做的各种尝试，学者们提出的各种解释，都只是部分消减了这一冲突而不能完全解决

这种冲突。本文的研究，也只是各种不完美的解决方案中的一种。

笔者注意到了物权法基本原则的体系性，发现解释只能解决信托财产安排与某一原则的矛

盾，或者只是将与某一原则的冲突转化为与另一原则的冲突。我国和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

引入信托时，未把信托受益人的权利定性为所有权甚至物权，从而避免了与“一物一权”原则的冲

突。但与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不同的是，我国信托法未要求信托期间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而

是采取公约的做法，允许信托当事人根据信托目的和信托财产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由委托人保留

信托财产所有权，还是将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这样规定有其优势和比较法上的渊源

（公约信托），但无论是委托人保留的所有权还是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都是权能不完整的

期限有限的“不完全所有权”或“特殊所有权”，与一般的所有权概念不符。这种“不符”在民法典通

过后不仅会破坏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而且可能影响实践中信托安排的确定性。因此，我们有必

要借鉴阿根廷和乌克兰的做法，在将来通过的民法典中至少在概念层面规定信托财产所有权作为

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或特殊所有权的地位，甚至对信托所有权进行科学的定义。

本文的论证主要是逻辑的而不是实证的。即使是较已有文献更为深入的比较法研究，也主要

是立法层面的。因此，笔者的发现和建议尚待实践的检验。此外，笔者把信托财产所有权的研究

局限在信托财产为有体物的情形，可能也局限了本文结论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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